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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臺南市第一聯絡處 書函
地址：702006臺南市福吉一街18巷27號

承辦人：王凱亮

電話：(06)-2288585

傳真：(06)-2280242

電子信箱：ab3chinet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5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軍訓字第111020002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教育部修正「教育部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設置要點」

1_0200024A00_ATTCH1.pdf、教育部修正「教育部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設置要

點」1_0200024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修正「教育部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設置要點」

第4點、第6點、第8點規定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1年7月28日臺教學(五)字第1112804048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檢送修正「教育部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設置要點」第4點、

第6點、第8點規定，電子檔已置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

（https://edu.law.moe.gov.tw/）。

正本：臺南市各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教育部臺南市第一聯絡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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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書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
承辦人：黃志豪

電話：02-7736-7848

電子信箱：hermes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臺南市第一聯絡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7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學(五)字第1112804048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教育部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設置要點第4點、第6點、第8點修正規定 

(A09000000E_1112804048_senddoc2_Attach1.odt)

主旨：修正「教育部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設置要點」第4點、第6

點、第8點規定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檢送修正「教育部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設置要點」第4點、

第6點、第8點規定，電子檔已置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

（https://edu.law.moe.gov.tw/）。

正本：本部部長室、劉政務次長室、蔡政務次長室、林常務次長室、主任秘書室、教育

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各直轄市及縣市聯絡處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

府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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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設置要點第四點、第
六點、第八點修正規定 

四、各級校外會編組： 

（一）本部校外會： 

      1.召集人一人：由部長兼任。 

      2.副召集人三人：由政務次長及常務次長兼任。 

      3.委員若干人：由本部業管署、司、處主管及聘請相關部會代表、

學者專家兼（擔）任。 

      4.執行秘書：由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司長兼任。 

（二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校外會： 

      1.召集人一人：直轄市由市長或市長指定之副市長一人兼任；各

縣（市）由首長兼任。 

      2.副召集人一至二人：直轄市由教育局局長兼任；各縣（市）由

副首長兼任。 

      3.委員若干人： 

         (1)請教育局（處）局（處）長、警察局局長、消防局局長、

衛生局局長、社會局（處）局（處）長兼（擔）任委員，

並得視需求增加建管、交通等相關單位首長或主管單位兼

（擔）任委員。 

  (2)公私立中等以上學校（含進修學校）校長及國民小學校長

代表（每十所國小遴選一人，不足十所以一人計）與其他

相關人員兼（擔）任委員。 

      4.顧問若干人：視需要聘請地方人士擔任。 

      5.委員兼執行秘書一人：直轄市由教育局學務工作單位主管兼任

或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兼任；各縣（市）由本部聯絡處督導

兼任。 

      6.副執行秘書一至二人：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由教育局(處)學務

工作單位主管或由召集人指定人員兼任。 

      7.助理執行秘書二人至三人：由教育局（處）局（處）長、警察

局局長各指定一人及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校外會業務承辦人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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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。 

（三）各校校外會： 

      1.召集人一人：由校長兼任。 

2.副召集人一人至二人：由副校長或學生事務長、學務主任兼任。 

3.委員若干人：由學校各相關業務主管、家長會長、教師及學務

人員代表共同組成。 

4.執行秘書一人：由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務主管或生活輔導組長

及國中、小生活教育組長兼任。 

（四）本部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校外會委員，非因行政機關（單位）或

學校之職務而兼任者，任期為二年，得連聘連任。 

六、各級校外會任務： 

（一）本部校外會： 

      1.策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工作重點及方針。 

      2.協助各級推展校外會工作及督導執行情形。 

      3.每年至少召開一次並視實際需要加開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議。 

      4.辦理工作補助經費之編列與核撥。 

（二）直轄市、縣(市)校外會： 

      1.策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計畫。 

      2.參與本部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議。 

      3.視轄區幅員及任務需要，得設若干分區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規

劃或交付相關工作。 

      4.協調轄區內各級學校及治安、交通、社會教育機構與公益團體

等，推動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工作。 

      5.每年至少召開一次並視實際需要加開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議。 

      6.編列相關作業經費。 

      7.工作項目： 

        (1)校外聯巡(含聯合稽查)及學生校外生活行為輔導(含配合警

方執行青春專案)。 

        (2)協助重大校安事件緊急應變。 

        (3)防制學生藥物濫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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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(4)協助學校處理學生特殊事件(含轄內輿情事件協查)，並依

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規定，掌握時效通報，

逐級反映。 

        (5)其他學生校外生活輔導相關事項。 

（三）各校校外會： 

      1.落實學生安全教育宣導。 

      2.規劃及輔導交通安全相關事宜。 

      3.賃居、寄宿及工讀學生輔導。 

      4.防制學生藥物濫用。 

      5.對學生特殊重大或意外傷亡事件應妥慎處理，並依校園安全及

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規定，掌握時效通報，逐級反映。 

      6.配合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及分區校外會工作推展。 

      7.其他學生校外生活輔導相關事項。 

八、本部每年對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校外會工作訪(考)評一次；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校外會得視需要對轄區各校校外會進行視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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